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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四條之

規定，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三十四條明定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罷免，以法律定之。第

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係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及同

法施行條例之補充規定。其第三條第一款所定行 不明三年以上，並

於政府公告期限內未向指定機關親行聲報者視同因故出缺，第四條所

定候補人有此情形者喪失其候補資格，乃因中央政府遷臺後，為適應

國家之需要而設，與憲法有關條文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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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聲請書人凌０緒涂０宗均係人民依憲法法律選出之第一屆國民

大會應依法遞補代表之候補人其資格與權利應受憲法之保障現遭受不

法侵害對于行政法院訴訟駁回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出缺遞補補充條例發現有牴觸憲法疑義謹依憲法第七十八條及大法官

會議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詳陳左列事項聲請解釋

一、必須解釋理由及有關憲法條文

民主立憲政治當以民權為主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行使均有定

制故我國現行憲法將保障民權列為首要國民大會為代表人民行使

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國大代表及應遞補代表之候補人係由國民依

法選出受選民之付託代表民意行使政權所以國大代表及代表候補

人之資格係本於人民授權而產生乃屬公職應受憲法之保障政府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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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萬能亦未便侵害民權查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

有違憲法且與鈞院對國大代表總額解釋之旨趣不符亟應宣布無效

其理由如左

一、侵害民權牴觸憲法按補充條例第三條規定第一屆國民大會代

表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同因故出缺其第一款為行 不明三年

以上並於政府公告期限內未向指定機關親行聲報者又第四條

規定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候補人有第二條或第三條情形之一

者喪失其候補資格使政府承辦業務單位有曲解行 不明三年

以上之機會偏差營私藉未依限聲報為詞任意註銷經人民選舉

授權而產生之代表及代表候補人之資格顯與憲法章首開宗明

義保障民權之揭示及人民之自由權暨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

存權工作權⋯⋯應予保障之規定相牴觸而且憲法第廿八條規

定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改選一次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

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依此國民大會代表或代表候補人

之資格憲法已明白規定應俟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始得解除

并奉有總統四二臺統一申梗電及王前院長發表談話釋示詳明

（原電與談話附呈）非任何人或法律所能否決該條例指未依

限聲報應予註銷資格置治權于政權之上根本違憲。

二、代表候補人依據憲法第卅四條及選舉罷免法第廿九條之規定

而產生旨在遇缺遞補以充實國民大會組織而維持其生機俾吻

合憲法第廿六條每縣市各選出代表一人之規定其遞補程序在

選舉罷免法第廿九條代表出缺時由候補人依次遞補規定詳明

如代表健在代表候補人僅屬備員其聲報與否本不礙當時大會

之召開況承辦國大代表遞補事務之內政部早已具備各代表候

補人之簡歷資料遇有缺出即可查召尤不應和代表同樣作限期

聲報之規定因該條例之存在承辦單位竟對已追隨政府來臺行

明朗因故未依限聲報之候補人亦不容遞補矣此種舉措實創

法治史之奇聞有危及我國法治中斷之虞不僅與憲法第廿六條

及第廿八條相牴觸并將憲法第卅四條及選舉罷免法第廿九條

置于廢棄。

三、鈞院大法官會議對國大代表總額疑義之解釋釋字第八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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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略稱當前情況較之以往顯有重大改變自應尊重憲法設置

國民大會之本旨以依法選出能應召在中央政府所在地集會之

國民大會代表人數為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其能應召集會而未出

席會議者亦應包括在此項總額之內此種解釋其效力等于憲法

何嘗有時間空間及聲報與未聲報之限制現內政部及行政法院

偏據補充條例曲解行 不明意義對依法選出能應召在中央政

府所在地集會應依法遞補之代表拒于門外不容其遞補出席顯

與上項之解釋義旨不符

憲法第一七一條及第一七二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命

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

例違憲已如上述應請依法廢止以保障民權維護憲政

二、爭議之經過及對本案所持之見解

聲請人為地區選出之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候補人因原籍代表

先後病故出缺曾適時依法向內政部聲請遞補該部以聲請人在四十

二年十月公告期間（原公告附呈）未辦聲報手續引用代表出缺遞

補補充條例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行 不明三年以上並于政府公告

期限內未向指定機關親行聲報者謂未依限聲報已喪失候補資格聲

請人等以候補代表之資格係經人民依法選舉授權而產生民主立憲

政體決無僅因未依限向政府機關辦理聲報手續而喪失民選資格之

理在規定聲報期間０緒因軍事急務奉派出差０宗因對大陸工作遣

駐大陸邊緣之海外未能依限親行聲報但均係卅八年追隨政府來臺

在臺設有戶籍並在卅八年至四十二年期間奉有總統明令經行政院

長附署之任官令（原令附呈）正為國家處理公務日與社會人士接

觸顯無行 不明之事實主要條件欠缺自不適合該條例之規定經會

同同樣情形之候補人賀０新趙０淵續０詳陳法理依據數度具文力

爭案經內政部前部長田 錦報請執政黨對該條例予以解釋並請作

政策性之指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為此特組設專案小組由法學專

家縝密研究提出關于補充條例之解釋略稱國大代表或代表候補人

如現尚在臺有戶籍及個人身分證不能謂為行 不明縱未依公告期

限聲報而主要條件欠缺顯與補充條例第三條第一款之情形不合無

從適用其未在臺而確在國外有居住音信可證者自應非行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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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解釋附呈）並經中央第一九一次常會通過決議國民大會代表

及候補人雖未按時聲報但非行 不明者准向內政部補行聲報（原

決議附呈）行政院因曾頒發釋示該條款之一八七四號院令結論規

定未依限聲報者應已喪失資格（原令附呈）缺乏認錯改正精神對

上項決議延不執行聲請人先後完成訴願程序（訴願書及訴願決定

書再訴願書及再訴願駁回決定書附呈）乃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起訴書附呈）自五十三年一月起本案在行政法院拖延積壓兩年

原告曾十數次具文催辦（催辦聲請書附呈）被告內政部亦曾多次

提出答辯（答辯書附呈）均係強謂依據補充條例及行政院釋示令

未依限聲報應已喪失資格法院似受權勢影響久懸不決因而引起立

法委員國大代表為保障民權維護憲政法治而主持正義各依權責對

本案提出有效之措施如 53.10.20立法委員十八人提出書面質詢說
明審議該條例之立法原意及行政院處理本案不公不法情事（原質

詢文書附呈）53.12.25日國民大會通過請政府對于追隨政府來臺
之國大代表候補人雖未依限聲報但確非行 不明者應准依法遞補

以維護憲政及加強政權行使案（原案附呈）54.5.18日立委十八人
提出嚴厲之再質詢（再質詢文書附呈）54.10.5日立法委員以行政
院對兩次質詢均未答復又提出施政質詢（原質詢文書附呈）中間

聲請人等以行政院處理本案不公不法行政法院任意拖延積壓人民

訴訟案件瀆職誤公于 54.2.8日向監察院請願請求查辦并于 54.9.15
日補呈聲請書催請查辦（原請願書及聲請書附呈）不意行政法院

院長馬壽華老羞成怒于已奉令他調在尚未移交期中竟偏據內政部

提出對行 不明三年以上歪曲解釋之答辯書（內政部答辯書附

呈）為駁回之判決（原判決書附呈）夫人之行 明否完全是事實

問題要將一個行 明朗的人無論如何歪曲巧妙的方法來說他是行

不明三年以上均與事實不符離開事實之判決顯屬違法除呈請監

察院查辦外（聲請書附呈）茲不贅述此為本案爭議之經過

惟聲請人之見解認為行政法院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為第一

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該項條例根本違憲已如前述故特依

法聲請解釋

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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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

說明：該條例係行政院內政部草擬送請完成立法程序于四十二

年十月公布其第三條第一款內容侵害民權牴觸憲法已如

前述

總統四二臺統（一）申梗代電及前司法院長王寵惠談話

說明：此電係四十二年九月核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應

適用憲法第廿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

日為止

同年十月五日王前司法院長發表談話加以解釋

內政部內國創字第一號公告

說明：四十二年十月五月內政部公告代表及候補應辦理親行聲

報手續并規定代表候補人逾期不聲報而行 不明三年以

上者即喪失其候補資格

中央專案小組謝冠生先生等對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之解釋

說明：上項解釋係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應內政部請求組設專案

小組由謝冠生先生等提出之解釋約謂國大代表或候補人

如現尚在臺有戶籍及身分證不能謂為行 不明

中央第一九一次常會決議

說明：此項決議係內政部報請中央黨部作政策性處理原則之決

定而成立通過指示內政部對未依限聲報但確非行 不明

者應准補辦聲報

行政院臺四四內字第一八七四號令

說明：此令係行政院對內政部請示之釋示指令其結論規定未依

限聲報者應已喪失資格

立法院立法委員提出之質詢文書

說明：五十三年十月廿日立委田鎮南溫士源等十八人認為行政

院對未依限聲報但非行 不明之國大代表候補人聲補案

處理失當提出質詢說明審議補充條例之立法原意在限制

大陸附匪陷匪未隨政府來臺之資格以便就來臺之候補人

予以遞補充實代表名額民主立憲政體決無僅因未依限聲

報而喪失民選代表資格之理並指出行政院處理本案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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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不法情事提請答復或依法改善

國民大會決議

說明：五十三年十二月國民大會年會通過請政府對于追隨政府

來臺之國大代表候補人雖未依限聲報但確非行 不明者

應准依法遞補以維護憲政及加強政權行使案并決議送請

政府確實依法辦理

立法院立法委員提出之再質詢文書

說明：五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立委艾時謝仁釗等八十八人以行政

院對有關候補代表聲補案之質詢延不答復致本案久懸不

決再質詢指出行政院處理本案有損民主法治風度及傷害

民權五項事實提請答復

立法院立法委員為行政院不答復本院委員一再提出有關國大代

表遞補案之質詢提出之施政質詢文書

說明：五十四年十月五日立委李公權認為行政院對立法委員有

關本案提出之一再質詢不予答復與憲法賦予立委之質詢

權及被質詢人不得拒絕答復之規定不合事關憲政體制敬

請答復

呈監察院請願書

說明：聲請人以行政院處理本案不公不法行政法院又故意拖延

積壓屈憤之情無由申雪乃于五十四年二月八日會同賀０

新趙０淵績０沈０仁向監察院請願詳陳四點事實請予糾

正彈劾

呈監察院聲請書

說明：聲請人以本案久懸不決于五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向監察院

補呈具體事證催請查辦

行政法院第二一九號判決書對聲請人凌０緒訴訟判決駁回理由

相同

說明：本案在行政法院積壓兩年前院長馬壽華在已奉令他調尚

未移交期中于十月五日接到被告第三次答辯書竟能于當

日以抄本分送當事人而為閃電式駁回之判決其內容一、

對已准喬代表補辦聲報之重要事證以不在審理範圍而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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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抹去二、亦認為專以未依限聲報為喪失資格之裁定理

由容有未備三、做成不切事實不合法理之歪曲巧妙理由

來說明未依限聲報即可認為係屬行 不明三年以上以遷

就條例規定喪失資格之兩個要件將一個明明未失 的人

硬說他行 不明猶如把一只鹿硬指牠是一匹馬離開事實

之判決焉能適合此民主法治之時代

呈監察院聲請書

說明：聲請人以行政法院曲解行 不明做成離開事實之判決顯

屬違法于五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聲請監察院查辦並以有

關補充條例之解釋已有五種歧異均已見諸公文書已非私

人意見應請統一解釋以明是非

另有關訴訟文件卅八種參證文件廿四種附呈

綜觀上述文件因該條例內容違憲致引起中央各院會多種歧異

之見解特請鈞院解釋以明是非

四、聲請解釋之目的

請裁定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無效明令廢止

或將該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為合理合法之統一解釋令飭遵行使追隨

政府來臺之代表候補人能依法遞補代表以保障民權維護憲政




